
孟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2021年1月4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孟州市金玉米有限责任公司迁建项目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事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1年1月4日－2021年1月8日。
电话：0391-8161333

通讯地址：焦作市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阳光路以东，淮河路以北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0年月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1
	孟州市金玉米有限责任公司迁建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阳光路以东，淮河路以北



	孟州市金玉米有限责任公司
	孟州市金玉米有限责任公司迁建项目位于焦作市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占地面积133333.3平方米，总投资36000万元，项目性质为迁建。年处理玉米48万吨，产品规模为淀粉5万吨/年，麦芽糊精16.5万吨/年，高麦芽糖浆5万吨/年，核黄素发酵剂18万吨/年；副产品规模胚芽31728.57吨/年、喷浆玉米皮54070.63吨/年、饲料用玉米蛋白23823.85吨/年
	1、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年加工48万吨玉米生产线产生的废气、玉米淀粉加工产生的废气、活性炭上料废气、麦芽糊精生产线废气、核黄素蒸发浓缩废气、锅炉废气、污水处理站恶臭和餐厅油烟等。无组织废气主要为酸碱储罐、煤炭仓库、玉米仓库以及因集气效率未收集废气。
玉米净化废气采用脉冲式袋式除尘器除尘后颗粒物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二氧化硫吸收尾气经两级碱液喷淋处理后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能够满足《河南省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相关标准要求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废热利用废气经一级碱液喷淋+除雾器+干式过滤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情况能够满足河南省《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其他行业80mg/m3的限值要求；硫酸雾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

玉米加工线其他二氧化硫废气经一级碱液喷淋处理后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副产品加工产生风冷包装均经旋风+布袋收料，收料后的废气通过一根20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玉米淀粉干燥废气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一级碱液喷淋处理后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活性炭上料废气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麦芽糊精干燥、风冷包装均经旋风+布袋收料，收料后的废气通过一根20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核黄素蒸发浓缩废气经一级碱液喷淋+除雾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和《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情况能够满足河南省《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其他行业80mg/m3的限值要求；硫酸雾排放情况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

燃煤锅炉废气采用SNCR+电袋除尘器+双碱法脱硫处理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情况均能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标准要求及《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汞及其化合物和林格曼黑度能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标准要求；氨能够满足《焦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焦环攻坚办[2020]18号）的相关要求。
根据预测，项目无组织颗粒物、二氧化硫、非甲烷总烃、硫酸雾、氨、氯化氢、硫化氢厂界浓度均能够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项目大气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北厂界外80m，东厂界外80m，西厂界外80m，经现场勘查，工程设定的大气环境防护区域内不存在环境敏感点。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2、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淀粉车间废水、淀粉制品车间废水、清净下水和碱液喷淋废水。项目生活污水、淀粉车间废水、淀粉制品车间废水和碱液喷淋废水产生量共计587028 m3/a，1956.76m3/d。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污水处理工艺和现有工程采用的污水处理站工艺一致，采用“调节池+UASB+沉降池+A/O+A/O+沉淀池”，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后和清净下水一起由总排口外排，污水处理站出口和总排口外排废水各污染物均能满足《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1-2010)相关间接特别排放标准和孟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的相关要求。送往孟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滩区涝河。

3、工程完成后，由于厂区内高噪声设备均采取了有效的降噪措施，且通过平面布置，生产区远离敏感点，故工程噪声对厂界及周围环境敏感点的贡献影响不大，各厂界昼、夜间贡献值均达标，工程建成后其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不大，可以接受。 

4、项目固废主要为玉米净化杂质、污水处理站污泥、除砂砂粒、过滤产生的玉米纤维、板框压滤糖渣、脱色压滤滤渣、炉渣、硫酸钙、粉煤灰、石英砂、反渗透膜、燃硫炉渣、离子交换树脂、润滑油、液压油、废油桶和废活性炭等。其中，燃硫炉渣、润滑油、液压油、废油桶和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其余为一般固废。一般固废均能做到合理处置或综合利用；燃硫炉渣、润滑油、液压油和废活性炭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拉走安全处置，废油桶有厂家回收。

5、由污染途径及对应措施分析可知，本项目对可能产生地下水影响的污染途径进行了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防渗场所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厂区内的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地下水，因此项目营运期对区域地下水环境影响不大。

6、本项目土壤环境影响途径以大气沉降和垂直下渗为主。若储罐区和污水处理站防渗措施失效，发生渗漏，污染物将穿过包气带，影响到地下水。污染物穿越包气带的过程中，由于土壤的阻隔、吸附作用，导致土壤受到污染。因此，项目应严格落实好防渗工程并定期检查重点防渗区。在采取分区防渗，设置事故水池的情况下，正常工况下，能够维持现有的土壤环境质量水平。

7、本项目涉及氨水、盐酸等危险物质，经分析，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结合项目风险识别，评价确定项目环境风险事故情形为：储罐区氨水储罐泄漏，泄露物料挥发对区域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氨水储罐泄露后，在最不利气象条件下，网格点和敏感点毒性终点浓度-1均为出现；毒性终点浓度-2最远影响范围为210m，仅管委会处于氨水毒性终点浓度-2影响范围内。根据计算，各关心点处的大气伤害概率和伤害的可能性为零，项目建设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小，风险可控。
项目应严格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手段予以杜绝，制定防范事故发生的工作计划、消除事故隐患的措施等，从源头上控制风险事故的发生。

另外，储罐区、浸泡区均设置有围堰和应急事故池等收集设施，发生泄漏后能够做到有效收集和合理处置，同时项目设置事故水池，不会溢流至地表水体。同时，评价要求储罐区地面采取防渗措施，在采取防渗措施前提下，下渗对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较小。

本次评价通过对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建议企业结合本次项目特点重新制定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及区域风险防范应急救援措施。建设单位在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及安全评价中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本项目建设的环境风险可防控，风险事故对周围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